
 

常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公司参与江苏厚生新能源 

科技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 

书面审核意见 

 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和公司《关联交

易决策制度》等有关规定，监事会对公司参与江苏厚生新能源科技有

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，作出了以下审核

意见：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与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参与江苏厚生新

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此次增资扩股的价格，以2020年6月30日为评估基

准日、依据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

定，价格公平合理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。 

监事会同意本次关联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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